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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民提复字〔2023〕8号 签发人：蔡明刚

黔南州民政局

关于州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35号提案的

答复

汪熙委员：

您在州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第235号《关于推进我

州“数字殡葬”改革发展的建议》提案已收悉，非常感谢您对我

州殡葬改革工作的关心、关注和支持。现就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关于《提案》办理的有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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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州政府办转来州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235

号《关于推进我州“数字殡葬”改革发展的建议》提案后，我局

高度重视，局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、亲自推动落实，分管领导

专门召集相关人员对您提出的建议结合全州实际进行了认真分

析，并进行了专门研究。我们一致认为，您提出的建议非常好，

对促进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推动民族地区殡葬改革工作，尤

其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地区殡葬改革有很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。

二、全州殡葬改革基本情况

我州坚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，以满足人民群众殡葬需求为

导向，积极推动惠民、绿色、文明殡葬，大力实施“4321”工程（即：

四改三建二强一树。四改：改分散无序治丧为集中规范治丧、改

遗体传统安葬为火化后节地安葬、改乱埋乱葬安葬为集中公墓安

葬、改封建迷信陈规陋习为弘扬厚养薄葬文明新风；三建：建火

化设施、建生态公墓、建殡仪服务场所；二强：强化生态环境保

护意识，强化殡葬改革推进保障措施；一树：移风易俗树低碳环

保乡风文明），依法稳妥推进殡葬改革，全州12县（市）已有8

个县（市）实现全域火化，各县（市）城区全部实现“集中治丧、

遗体火化、集中安葬”三位一体殡葬改革目标。其中，瓮安县、

福泉市、长顺县、独山县、平塘县、龙里县、贵定县、荔波县已

实现“三位一体”殡葬改革全覆盖，城乡集中治丧率、火化率、

集中安葬率3项指标均达100%，被列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，

瓮安县入选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优秀案例。

三、主要采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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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党政重视聚合力。州委、州政府和各县（市）党委、

政府把殡葬改革工作列入全州和各县（市）深化改革中心工作的

重点内容，纳入党政工作目标、业务工作目标“双线”考核及民

生领域重点督察督办工作内容，建立健全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

民政牵头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”的工作机制，州级成立殡葬改

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各县（市）成立党政“一把手”为组长，

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

组，州委、州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督导，高

位推动全州殡葬改革工作。

（二）多元投资夯基础。采取财政出资建设、政府监管运行

的模式建设殡仪馆和公墓项目。如：都匀、福泉、瓮安、荔波、

惠水、贵定、独山、平塘等县（市）以政府国资公司融资投建为

主，平均每个殡仪馆（火化场）投资达8000万元以上。同时，打

破传统政府投资建设模式，通过出台优惠政策，开展招商引资建

设殡仪服务设施。如：龙里县引入民营资本融资逾2亿元，建成

龙凤园一体化殡葬服务项目，被国家民政部“一零一”研究所授

予“民政部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”牌匾。针对乡镇、村级公益性

公墓建设，采取政府补助、信贷融资、财政奖补、“一事一议”

等方式建设。

（三）建章立制强保障。注重完善政策措施，强化制度保障，

州委、州政府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

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通知》《黔南州民政局关于印发贵

州省殡葬服务信息化平台推广应用工作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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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等系列文件，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全

力支持殡葬改革。扎实开展违建墓地专项整治行动等殡葬领域突

出问题整治工作，着力整治违建“住宅式”墓地、硬化大墓、活

人墓以及公墓建设运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遏制墓地违建乱

象。制定印发《黔南州殡葬改革丧葬闭环管理工作指导意见》，

规范县级死亡信息上报、丧事活动监管、突发事件处置、善后处

置、遗体接运火化、骨灰寄存安葬等工作流程，有效降低殡葬改

革冲突事件发生率。要求各县（市）因地制宜建立相应工作机制

和惠民政策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，让群众自愿配合支持殡葬改革。

2022年我州共火化遗体 20577 具，火化率达 80%，节地生态安

葬 96具，兑现惠民殡葬资金 2069万元，惠及 13285户家庭。

（四）注重规范提水平。指导成立黔南州殡葬协会、贵州万

福惠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，不断强化行业自律，提升殡仪服务水

平，进一步规范全州殡葬行业标准，切实为丧属提供人性化、多

元化的殡仪服务，有效实现“逝有所安、惠民礼葬”的良好态势。

创办贵州省民生民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，与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

术学院、北京社会管理职业技术学院、民政部培训中心、北京中

民福祉有限公司、贵州省民政学会、贵州省殡葬协会、贵州省就

业促进会等单位合作，开办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现代殡葬技术与管

理建设，大力培养殡葬专业技术人才。组织各县（市）殡葬从业

人员到发达地区以及殡葬改革工作推进好的瓮安县、福泉市观摩

学习、交流经验，着力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水平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促新风。各县（市）以少数民族祭祀节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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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节日为契机，利用电视、广播、微信、报刊、标语、宣传册、

宣传车等开展多渠道的宣传活动，做到“城市有声像、农村有画

展、路旁有标语、群众有手册”，让殡葬改革政策家喻户晓。制

定印发《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实施方案》《建立健全

红白理事会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加强对大操大办、薄养厚葬、封建

迷信等婚丧陈规陋习治理，着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。积极开展“殡

改文化进村（社区）”宣传活动，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殡葬惠民

政策、节地生态安葬知晓率，2022年，全州共接待咨询节地生态

安葬事宜的群众200余名。

四、下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着力解决专业人员供需矛盾突出问题。一是州民政局

牵头，指导各县（市）民政局及殡葬服务机构优先录聘取得殡葬

领域特有工种资格证人员，积极推动持证上岗，力争三年内持证

上岗率达60%以上，确保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做。二是依托殡葬

专业机构或民政学校对殡葬领域从业人员加强培养培训。对殡葬

服务机构现有从业人员开展轮训，每年要举办不少于两次培训

班；对殡葬领域服务机构新进人员实行入职培训；采用“请进来”

和“走出去”方式对殡葬领域服务机构业务骨干进行培训，不断

提升殡葬管理和服务水平。力争三年内实现全州所有殡葬服务机

构从业人员专业化培训全覆盖、农村公益性公墓管护人员培训全

覆盖。三是州民政局牵头，会同州人社局、州教育局、乡村振兴

局等相关部门指导州殡葬协会、贵州省民生民政学校打通招生渠

道，建立黔南州殡葬领域服务人才资源信息库，为全州各县市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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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服务机构提供人才资源，供各殡葬服务机构根据需要进行选

聘。

（二）着力解决殡葬服务场所配套设备不足问题。由于前段

时间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导致特殊时期我州殡葬服务行业出现

服务供需方面矛盾，我局采取以下措施化解危机。一是争取到上

级殡葬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助资金2218万元拟新建（提质改造）

农村公益性公墓100余个、集中治丧点6个。二是争取到中央预算

内投资资金1187万元为全州殡葬服务机构设施设备不足短板，其

中遗体接运车辆7台、消毒设备7台、冷藏设备56组、火化机10

台 ；目前第一批已到位遗体接运车辆3台、冷藏设备26组、火化

机6台，第二批补助设施设备正对接落实中。三是指导各县（市）

制定应急方案、扁平化服务机制及联动机制，整活了全州现有殡

葬资源，实现全州殡葬服务机构抱团取暖和抱团发展，并储备一

定数量应急保障物资以应对突发事件。

全州现有殡仪服务机构 12家，经营性公墓 14个、城市公益

性公墓 3个、农村公益性公墓 582个、乡镇集中治丧点 39个。

（三）着力解决信息公开缺乏有效载体易滋生不良情绪问

题。一是建立了全州殡葬服务领域信息数据安全机制及遗体接运

车辆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保密制度，确保殡葬领域信息数据安全，

强化遗体接运车辆管理，确保遗体接运安全。二是建立了扁平化

便民服务机制，与贵阳市建立接边地区联动服务机制，州内县

（市）之间建立了联动服务机制。三是发挥两名民政干部驻馆协

调服务、监督指导作用，驻馆督导殡葬服务机构对服务内容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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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流程、收费标准、治丧程序进行公开，提供阳光、透明、人性

化殡仪服务。四是加大殡葬领域执法监管力度，依法取缔了都匀

市非法治丧点，开展殡葬乱象整治，成功应对处置三起殡葬领域

网络舆情事件，实现全州殡葬服务机构便捷、高效、平稳运转，

有力有序有效化解了阶段性危机。

（四）积极探索“互联网+殡葬”管理服务模式，推动民族

地区殡葬改革。依托贵州万福惠民集团开发的惠民殡服平台及小

程序，结合清明节、中元节、春节等传统节日，为有需求的群众

提供线上线下殡葬服务，积极倡导节地生态安葬、错峰错时祭扫、

低碳环保和惠民礼葬，逐步实现殡葬服务办理网络化、殡葬管理

信息化、服务收费透明化，在全州范围内探索、推广、引入惠民

殡葬平台，实现业务办理网络化、服务管理信息化，有效打破信

息壁垒，稳妥有序地推动民族地区殡葬改革高质量发展

感谢汪熙委员所提的建议，希望您一如既往的关心、关注、

支持民政工作。

黔南州民政局

2023年 5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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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罗科勇；联系电话：8283030）

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建议提案科、州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黔南州民政局综合科 2023年 5月 29日印发

共印 4份


